                                         D  类

                                           公开（是☑否）

山 西 省 水 利 厅

   晋水议函〔2025〕第16号

山西省水利厅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三次会议

第1719号建议的答复

孟素梅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对汾河流域断面考核奖惩情况的建议》收悉，经研究，现答复如下：

2021年12月，省生态环境厅联合省财政厅、省水利厅印发《汾河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实施细则（试行）》（以下简称《细则》），为汾河流域上下游生态补偿建立了保障机制。实施三年来，为规范各市县取用水行为，提高汾河沿线节水意识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暴露出诸如水量调度不灵活、跟实际需求不匹配等问题。对此，为进一步提高《细则》的可操作性和可达性，自2024年下半年开始，省生态环境厅对《细则》进行修改完善，并先后征求沿汾六市人民政府、省财政厅及我厅意见，目前已与相关单位沟通一致，待履行相关程序后，将尽快印发实施。修订后的《细则》明确将汾河沿线设区市市界断面作为考核断面，进一步优化补偿内容，明确各方职责，同步建设流量监测设施，并根据取水关键期用水需求，将水量调度目标细化到月（旬）。

今年以来，我厅及时收集沿汾各市县农业灌溉用水需求，在春灌、夏灌和冬浇的时间段，开展每周调度，要求各大灌区每月报送灌溉需求和灌溉计划，每周报送实际灌溉水量和灌溉面积，准确掌握灌溉水量及对汾河生态流量的影响，同时严格督促各市县水利部门加强取用水管控，加大重点用水户监管力度，确保汾河干流沿线生态流量达标。

在水文测报方面，山西省水文水资源勘测总站依托汾河流域防洪能力提升工程水雨情监测更新改造项目，分3期对汾河流域20处水文站进行了更新改造，改造后的水文站实现了水位、流量测报自动化。其余测站以及空白区域，争取在“十五五”期间全面升级改造，确保汾河流域水位、流量测验全面实现自动化，主要节点全覆盖。

鉴于目前中央减轻基层负担的政策，我省对各类考核进行清理规范，建议不单独设立考核名目，可将河流断面考核统一纳入河湖长制考核内容。省水利厅积极统筹部署，组建了以河湖处为牵头处室的调度专班。专班成员涵盖水资源处、节水办、运管处、农水处等相关处室，同时各相关市与水控集团也参与其中。农村水利处在春灌、夏灌和冬浇的时间段，开展每周调度，要求各大灌区每月报送灌溉需求和灌溉计划，每周报送实际灌溉水量和灌溉面积，准确掌握灌溉水量及对汾河生态流量的影响，统筹调度，确保汾河生态流量达标。
衷心感谢您的建议，希望您继续关注和支持水利工作！

负 责 人：[image: image1.jpg]



承 办 人：张天锋
联系电话：0351-4666068

山西省水利厅          
2025年4月24日        


